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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

（2014 年 1月 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63号公布

根据 2022 年 1 月 18 日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政

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和管理，有效预防、

控制、净化、消灭重大动物疫病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保

护人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宁夏回族

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动物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

隔离、运输，动物产品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藏、运输以及无规

定动物疫病区建设、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，是指具有天然屏障

或者采取人工措施，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发生国家规定的一种或者

几种动物疫病，并经国家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评估验收合格的区域。

第四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和管理坚持统一规划、因

地制宜、严格标准、预防为主、依法管理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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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、

管理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，将所需经费

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，保障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、管理工作的开

展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财政、发展改革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卫生健康、商

务、公安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做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

建设和管理有关工作。

第二章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

第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

编制全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建设规划，明确无规定动物疫病区

的范围和类型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第八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规定期限内没有发生规定动物疫病；

（二）具有健全的畜牧兽医工作体系；

（三）具有天然或者人工屏障保障体系，具备对动物、动物

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能力；

（四）具有健全的动物疫病监测、动物疫情信息、动物卫生

监督信息网络体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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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具备对规定动物疫病、动物产品可追溯能力、应急反

应能力和综合防控能力；

（六）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的免疫效果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；

（七）畜禽标识佩戴率、产地检疫率、屠宰检疫率、上市动

物和动物产品的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持证率和检疫标志使用率

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；

（八）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九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应当设置缓冲区，强化对规定动

物疫病的免疫、监测，并对动物、动物产品进行流通监管，防止

疫病传入无规定动物疫病区；必要时，可以在无规定动物疫病区

内设立监测区，强化对规定动物疫病的监测和动物、动物产品的

流通控制。

缓冲区和监测区具体范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拟定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主要公路和饲养、交易集中区

等明显位置，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设置无规定动物疫病区

警示标志。

第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设立的动物

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，承担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初评。

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由自治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初步评估合

格后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报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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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规定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

第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规定

动物疫病状况进行风险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按照规定动物疫

病的分类、危害程度，制定相应的预防、控制方案。

第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无

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和管理需要，增加强制免疫病种，报自治区

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强制免疫效果进行监测。

第十四条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对经强制免疫的猪、牛、

羊等动物，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，加施

畜禽标识，依法使用兽药和饲料，实施可追溯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、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

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动物防疫条

件规定，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。

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有关场所，其经营单位和个人不

得擅自变更经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规划布局、设施设备

和管理制度。

经营动物、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动物防

疫条件规定。

第十六条 发生规定动物疫病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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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疫情级别，启动相应规定动物疫病控制应急预案，按照动物疫

情处置技术规范，依法及时处置。

第十七条 疫情扑灭后，符合国家有关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要

求的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初步评估合格后，经自治区人

民政府同意，可以向国家申请恢复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资格。

第四章 检疫与监督

第十八条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运输动物、动物产品的，除

附有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外，

还应当向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，并按照本办法第十

九条、第二十条规定取得输入地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。

第十九条 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，应当在自治区
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定的隔离场所，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规定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有关检疫要求隔离检疫。大中型动物

隔离检疫期为四十五天，小型动物隔离检疫期为三十天。隔离检

疫合格的，由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出具《动物检

疫合格证明》；不合格的，不准进入，并依法处理。

第二十条 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产品，货主应当

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所在

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，经检疫合格的，方可进入；不合

格的，不准进入，并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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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内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动

物必须附有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》，佩戴畜禽标识；动物产品必

须附有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》和加施检疫验讫标志。

第二十二条 从事动物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、运输以及

动物产品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藏、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

应当接受并配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实施的动物防疫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过境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、动物产品的，

应当向自治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，并经指定通道进入，由动

物防疫检查站监督检查；经查验合格后，应当按照自治区农业农

村主管部门限定的期限内经依法指定路线出境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对法

律责任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经检疫合格，向无规定动

物疫病区输入动物、动物产品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停业整顿，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通过道路跨境运输动物，未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过境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运输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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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兽医行政管理人员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

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

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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